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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 2018 年财政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在科学测算

全年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县委、人大、政府相关决定、决议、

意见和工作安排，结合各部门提出的支出需求，统筹县级可

用财力，编制《2018 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现就有关情况作

如下说明：  

【转移支付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一）收入预计情况 

2018 年转移性收入 195082 万元，比 2017 年度预算数

157280万元，增长 24% 。其中： 

 1、返还性收入 4395 万元，比 2017 年度预算数 5395

万元，减少 19%；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23287万元，比 2017年度预

算数 89702万元，增长 37%；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67400 万元；比 2016 年度预算

数 62183万元，增加 8%； 

（二）预计使用情况 

    1、返还性收入 4395万元，预计安排用于“保工资、保运

转、保民生”等刚性支出。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23287万元：主要是保障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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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在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

民生的基础上，向扶贫、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技

等社会事业倾斜，向综合交通建设、产业经济发展等方面倾

斜，将财政资源集中配置到最需要的领域和项目。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67400 万元：预计安排用于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 1329万元；国防 326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924

万元；教育支出 7556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42 万元；文化

体育与传媒 226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776万元；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216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3588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 2304 万元；农林水支出 20055 万元；交通运

输支出 5246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25 万元，商业服

务业等支出 2713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357万元；住

房保障支出 3672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74 万元；其他

支出 103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收入预计情况 

2018年转移性收入 2000万元，比 2017年度预算数 1180

万元，增长 69%。其中：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000万元。 

（二）预计使用情况 

1、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000万元：预计安排用于文化体

育与传媒支出 6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0万元；城乡

社区支出 120 万元，农林水支出 405 万元，其他支出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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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三公经费情况】 

盈江县 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8 年拟安排出国（境）经费预算 0 万元。 

二、公务接待费 

2018 年拟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 731.22 万元，主要用于

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产生的费用。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8 年拟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935.81 万元，

其中：购置经费 90 万元、运行维护费 845.81 万元，主要用

于保障政府部门、党群部门、其他部门公务工作开展，拟产

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上年下降 0.46 万元，降幅 0.03%。

下降原因是预算编制过程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执行公务用车改革制度，成立公车平台

机构，加强公车管理。公务用车费比上年增长 60 万元，增

幅 200%。增加原因是盈江县司法局执法执勤车辆老旧且已

于 2017 年 12 月报废。为加强执法工作需购置 2 辆执法执勤

车，资金来源为中央、省政法转移支付资金装备款。公务接

待费比上年下降 37.78 万元，降幅 5.04%。公务用车运行费

比上年减 22.68 万元，降幅 2.5%。下降原因：一是硬化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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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从源头控住“三公”经费;二是加强公务用车购置经费管

理,强化总量控制;三是规范接待管理,强化公务接待强化信息

公开,四是以透明促“三公”经费管理。 

 

【名词解释】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

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

件均等。我国从实际情况出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主

要包括:一是基本民生性服务,如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养老

保障等。二是公共事业性服务,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

文化、科学技术、人口控制等;三是公益性基础性服务,如公

共设施、生态保护、生产安全、消费安全、国防安全等。 

全口径预算管理：是财政预算管理的一种模式,目标是将

所有政府收支纳入预算,进行高效、统一管理。２０１５年正

式颁布新修订的«预算法»第五条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至此,把所有预算按上述四类全部分类管理,为政府高效

运行奠定基础。 

预算绩效管理：是以“预算”为对象开展的绩效管理,也就

是将绩效管理理念和绩效管理方法贯穿于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的全过程,并实现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的一种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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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政

府预算为民服务的理念,强调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要求在

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中更加关注预算资金的产出

和结果,要求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花尽量少的

资金、办尽量多的实事,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 

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政府行为更加务实、高效。预算

绩效管理的表现形式是四个环节紧密相连,即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跟踪监控、绩效评价实施、评价结果运用的有机统一,

一环扣一环,形成封闭运行的预算管理闭环。 

民生支出：是指各级财政部门依照职能,用于建立覆盖城

乡居民的社保、就业、教育、医疗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的支

出。主要包括:财政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粮油储备、

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支出;用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业林业

水利、公共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方面支出;

剔除并未直接投入民生的支出,即教育、农林水、社会保障和

就业、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等大类支出中的“管理事务”

款和“行政运行”项。 

零基预算：是指按照零基预算的原则编制预算的一种方

法。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每个部门对新的预算年度中要做的所

有事情进行审核,测定不同层次服务所需的资金,而不仅仅是

修改上年预算或检验新增部分。零基预算的实质并不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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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零为基数,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零基预算的核心是打破

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法。 

部门预算：是反映政府部门收支活动的预算。是政府部

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

编制,逐步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经政府同意后

提交人代会审议通过的、全面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的预

算。通俗地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账”。 

财政存量资金：是指收入已经发生、尚未安排预算,或者

预算已经安排、尚未形成实际支出的财政资金。具体包括:

一是收入已经发生、尚未安排预算的资金,如每年的一般公共

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超收收入,年终调整列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或预算周转金。二是预算已经安排、尚未形成实

际支出且尚未列支的资金。三是预算已经安排、尚未形成实

际支出且已经列支的资金。不包括当年季节性收支差额形成

的资金。 

地方政府债务：指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公益性项目发展

举借,需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包括:纳入政府

债务管理的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债务;通过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形成的债务;«预算法»实施后在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债务

限额内举借并以财政资金偿还的外债转贷债务。 

地方政府债券：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地方政府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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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发行并办理还本付息和支付发行费的政府债券。 

置换政府债券：经国务院批准,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发行

一定额度的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清理甄别后应纳入预算管理

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这部分地方政府债券称为置换债券。置

换债券是国务院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成本、防控债务风险、

腾挪财政收支的重要举措,也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

的重要举措。 

新增政府债券：按照«预算法»,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

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

措。债券主要用于政府公益性资本性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

出,不得安排偿还存量政府债务本金及利息。 

一般政府债券：是指地方政府针对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

业发展举债发行的债券,筹集资金安排的支出纳入一般公共

预算管理,本金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专项政府债券：是指地方政府针对土地储备、收费公路

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债发行的债券,债券的发

行要对应相应的政府性基金项目,筹集资金安排的支出纳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

入偿还。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

要内容。«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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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

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

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每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新增

限额和总限额,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批。每年各地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和总限额,由财政

部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提出方案,报国务院

批准后下达各省级人民政府,并向社会公开。省级人民政府依

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

务的,依照省级人民政府下达的限额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同

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由省级人民政府代为举借。省级财政部门

在批准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内,合理搭配债券期限,安排债券

发行兑付。 

债务风险预警机制：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要内

容。«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我省债

务风险预警机制主要内容为:省级财政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

和组织,根据各州(市)、县(市、区)债务总量、综合财力等因

素,分年度测算债务率等债务风险指标,分析和评估各地债务

风险,向各州(市)人民政府通报其辖区内债务风险预警和提示

地区名单,并要求高风险地区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压缩公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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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处置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

消化存量债务,逐步将债务风险指标调整到警戒线以内,妥善

处理促发展与预防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关系。 

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

要内容。«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我

省２０１７年出台了«云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云政办函〔２０１７〕５２号),并转发了配套文件«地 

方政府性债务分类处置指南»,建立了云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机制。按照风险事件性质、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等,

将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划分为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

(重大)、Ⅰ级(特大)四个等级。对Ⅳ级、Ⅲ级债务风险,主要由

州(市)、县(市、区)立足自身,通过统筹各类资金、节支、资

产处置等措施化解,必要时可启动财政重整计划。对Ⅱ级、Ⅰ

级债务风险,除上述措施外,省级人民政府给予指导和支持,并

启动风险事件责任追究机制。 

“三保”支出：中央和省为巩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成果,

增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以实现县乡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

生”为目标,统一制定了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国家保障范

围和标准。县级基本财力的保障范围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公

用经费、民生支出以及其他必要支出,其中,人员经费包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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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省统一出台的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离退休人员离

退休费,工资性附加支出,地方津补贴等项目。各地自定政策

或参照省级确定的政策及提高标准部分不纳入;公用经费包

括办公费等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等其他资本性支

出等;基本民生支出主要包括中央和省统一制定政策,涉及农

业、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学 

技术、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和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等直接针对公民或政策权益人应保障的项目支出。各级政

府应按照“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再保其他方面支

出”的顺序安排预算,足额保障基本支出责任。 

“三公”经费：是指政府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

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

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

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

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

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

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转移支付：是指货币资金、商品、服务或金融资产的所

有权由一方向另一方的无偿转移。转移的对象可以是现金,

也可以是实物。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指财政资源(资金)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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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间的无偿转移,包括横向转移和纵向转移。财政转移支

付通常可以分为无条件的财政转移支付(即一般性转移支付)

和有条件的财政转移支付(即专项转移支付)两种。 

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逐步

建立了以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为主的转移支付

制度。２００９年以前,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转

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补助、调整

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

等,地方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上述资金。２００

９年起,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部将中央对地

方的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两类。修

订后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

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边境地区

转移支付、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以及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等,地方政府可以

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 

均衡性转移支付:１９９４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改革,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中央对地方实施财政转移

支付制度。从１９９５年起,中央财政开始对地方实施过渡期

财政转移支付,通过选择客观性和政策性因素计算各地的标

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确立财政转移支付对象,制定了适合我国

国情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在此基础上,我省也相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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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适合我省省情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随着２００２年

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实施,自２００２年起,原

过渡期转移支付的概念不再沿用,其资金与中央财政因所得

税分享改革集中的增量一并统筹分配,２００９年前称一般

性转移支付。２００９年,财政部修订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时改

称为均衡性转移支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目标是扭转地区间

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的均等化,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均衡性转移支

付资金按照力求公平、公正,循序渐进和适当照顾老少边地区

的原则,参考国际通行作法,按影响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和统

一的公式分配。具体到我省来说,主要参照各地财政实际支出

能力和标准财政支出的差额及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数量

等客观因素,按统一公式计算确定各地转移支付数额。其中,

实际支出能力是指各地可用于财政支出的各项来源合计,以

各地实际支出数做适当调整计算;标准支出是指各地的财政

支出需求,主要按地方政府规模、平均支出水平和相关成本差

异系数等因素测算。对财政越困难的地区,补助程度越高。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责任机制:为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

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的基本财力

需要,２０１０年９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以“以奖代补”为政策核心,鼓励各

地提高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水平,实现县乡政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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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目标。我省虽然财力基础相对

薄弱,但是通过进一步加大省对下的转移支付力度,较好地提

升了县乡的基本财力保障水平,获得了中央财政的奖励资金。

２０１１年,我省建立了省对下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将

各地“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需求,全部纳入计算,对各

地财力与“三保”支出的差额给予全额补助,确保基层政府基

本支出需要。纳入“三保”范围的事项严格限定为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相关政策,各地自行制定或参照省级自定各项

政策及提高标准部分,不纳入保障范围。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民族地

区发展,国务院决定从２０００年起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同期,省财政厅相应建立省对下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每年根据

中央财政对我省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的情况,按照向民族

贫困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倾斜的原则,选取少数民族人

口比重、民族聚居程度以及财政困难程度等因素,向８个民族

自治州,４个少数民族较多的市,以及昆明市、玉 

溪市中的６个民族自治县,合理分配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引导各地政府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弥补生态功能

区所在地政府和居民为保护生态环境所形成的实际支出与

机会成本,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财政部«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办法»,结合云南实际,从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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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省财政厅设立了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并不

断建立完善补偿与奖励并举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 

一方面,立足云南实际构建衡量生态价值的指标体系,根据生

态价值安排生态补偿资金;另一方面,实施覆盖到全省各县的

年度生态环境质量考评,考评结果与生态补偿资金挂钩,并在

全省通报。此外,还积极推动开展省内重点跨界水域水质补偿

试点。 

边境地区转移支付:为支持边境地区发展、改善边境地区

群众生产、生活,加快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边疆各民

族共同繁荣,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财政部在边境地区设立边境

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省财政厅将全省２５个边境县纳入

补助范围,按边境线长度、边境县人口等客观因素计算分配资

金,转移支付资金由各地边境县专项用于边境维护和管理、改

善边境民生、促进边境贸易发展等方面。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我省威信、镇雄等县在土地革命和解

放战争时期,是红军和我党领导的解放武装的重要活动地区,

曾经建立了辉煌的革命政权,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

全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经积极争取,２０１５

年起,财政部将威信县和富宁县纳入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范围

并给予补助,２０１６年又将镇雄县、彝良县纳入范围。补助

资金由革命老区县级政府统筹安排,用于促进老区 

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革命遗址保护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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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等方面。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为推动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财政部自２００８年起设立了资源枯竭

城市转移支付资金。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

分别将我省个旧市、东川区和易门县纳入补助范围。补助期

限为两轮共９年,到期后分五年退坡,每年退２０％。个旧市

和东川区分别于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起进入退坡补助

期。２０１６年起,财政部安排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增量资

金(５％)和到期地区补助退坡腾挪出来的资金新增设立独立

工矿区(采煤塌陷区)补助,２０１７年将我省纳入补助范围。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

标,以及对委托下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

专项补助资金。资金接受者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２００６年起,根据国务

院关于“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

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我省逐步将农村义务

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了中央、省、州(市)、

县各级人民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在前期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的基础上,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５〕６７号),２０１６年８

月,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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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６〕７４号),建立城乡统一的城乡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主要内

容:一是“两免一补”,及免教科书费、免学杂费(对学校补公用

经费)、对寄宿学生提供生活费补助。二是巩固完善农村地区

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三是巩固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

资政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是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采取以政府

为主导,以居民个人(家庭)缴费为主,政府适度补助为辅的筹

资方式,按照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相一致的原则,为城镇居民

提供医疗需求的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１６年,财政补 

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４２０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

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按照

国家的统一部署,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以上两项制度 

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覆盖范围、筹资政

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金管理“六统一”。 

基本公共卫生财政补助:是指政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

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

为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

助。包括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０

—６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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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以

及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等１３类项目,２０１８年,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５５元,所需经费

由各级财政共同负担。其中:中央财政补助８０％,省级财政

对各州(市)实行分类补助,各州(市)和县(市、区)财政按配套要

求补齐补助资金,确保达到国家要求的当年人均补助标准。通

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可以对全省居民健康问题实

施干预措施,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病

及慢性非传染疾病,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设,提

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使城

乡居民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高全体居民

的健康水平。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补助:基本

药物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

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为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减轻 

医药费用负担,国家要求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

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随着改革的发展,允许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适当配备和使用非基本药物。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

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建立

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省财政厅设立专项资金,根

据各地区服务人口人均补助１。５元和区域面积每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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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１５０元测算安排,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和综合改革。 

乡村医生生活补助:乡村医生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

要基石,距离我国广大农村居民最近,分布面广,为农村居民提

供安全、可及、均等化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在疾病预

防、控制、治疗、管理四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

提高乡村医生收入水平,经报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对乡村医生

每人每月补助２００元,从２０１４年起,省财政对村医的补

助标准从每人每月２００元提高到３００元,村医补助不断

提标扩面。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是对重点救助对象和低收入救助

对象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

险、商业保险等报销后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直接予以救

助;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等其他救助对象负担的合规医疗

费用,先由其个人支付,对超过家庭负担能力的部分予以救

助。合规医疗费用主要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

已经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地区,也可以参照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的有关规定确定。 

临时救助制度:是国家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

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

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

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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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免扶补”扶持政策:“贷”是为首次创业人员提供创业

小额贷款支持。即对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从事自主创业的

人员,按规定提供每人不超过１０万元的创业小额贷。 

“免”是为首次创业人员创业实行“四减免”。即①免收登记类、

证照类和管理类行政事业性收费。①给予税收优惠。①创业

者申请创业小额贷款免反担保。①创业小额贷款３年内按规

定减免利息。“扶”是首次创业人员实行“一条龙”帮扶。为创

业人员提供创业咨询、创业培训、创业项目评审、创业指导

和跟踪服务等帮扶。开展“１＋３”跟踪服务,每１名享受鼓励

创业“贷免扶补”政策的创业人员,应有１个承办单位负责服

务,１名联络员负责联系协调,１名创业导师负责帮扶指导。

“补”是对首次创业成功人员提供创业补贴。即对首次创业人

员创业并稳定经营一年以上、招用我省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就

业并签订劳动合同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是指在农村税费改革取消村提留

后,为尊重多数农民意愿,由农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并实行

上限控制,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筹集资金、劳务,量力而行建

设村内公益事业的制度。“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是指村民通过

规范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开展村内公益事业建设项目,政

府采取以奖代补、民办公助的方式,给予适当财政补助。该试

点坚持政府引导、分级负责、农民自愿、上限控制、财政补

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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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为保障贫困县集中资源打赢脱贫

攻坚战,２０１６年８月省委办公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意见»,研究

制定了我省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在

８８个重点县和片区县开展试点。试点方案指出:统筹整合使

用的资金范围是各级财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方

面资金,也要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和贫困人口变化,完善机制,精

准使用。纳入统筹整合使用的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按照因素

法采用切块方式下达,实行任务、目标、资金、权责四到县。

省级实行备案制管理。省级部门不得限定纳入统筹整合使用

的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在试点县的具体用途。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财政部印发

了«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试行方案»,明确从２０１８年起

将在试行改革的基础上正式全面实施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

革。改革试行方案提出通过分设两套经济分类(政府预算经济

分类和部门预算经济分类),清晰反映政府对行政(参公)单位、

事业单位、企业、个人补助规模和政府资本性支出规 

模,加强对政府资产、债务、涉企资金的管理。 

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是对原有财政资金支付

管理方式的一次彻底变革,单纯从技术角度和表象来说,就是

实现“无纸化”。通过引入“财政版网上银行”等支付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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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财政资金支付打造“互联网＋”的现代化管理平台。财政部

门、预算单位、人民银行、财政国库业务代理银行,利用信息

网络技术,取消纸质凭证和单据流转,依据电子指令办理财政

资金支付及清算等业务,做到所有预算单位财务人员,不再人

工跑单;加盖电子印章,不再人工签章;实行电子校验,不再人

工核对;通过自动对账,及时发现问题。从“签字画押”变为“电

子签章”,从“跑银行”变为“点鼠标”的革命性改革,节约了大量

宝贵的时间,运行效能大幅提升,行政成本大幅降低。２０１

３年９月,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推进全国国库集中支

付电子化管理改革工作。截至２０１６年末,云南省在全国率

先实现省本级、１６个州市本级及４个试点县区完成改革工

作,初步建立起安全为本、效率优先的支付电子化管理体系。

云南省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相继得到了国家电子

文件管理部际联系会议和财政部的肯定和认可。 

 




